
 

1 

第一章 緒論 

 
 
 

 
 
 
 
 

 
 

 

警察法規搶分小法典 
最新修法對照表 

一、社會秩序維護法（108.12.06 三讀） ........ 2 

二、國家賠償法（108.12.18 修正） ................ 2 

三、行政訴訟法（108.12.13 三讀） ................ 5 

編印發行：三民輔考資訊有限公司 

編印日期：2019 年 12 月 26 日 

©版權所有．翻印必究 

L027X19-1 



 

2 

一、社會秩序維護法（108.12.06 三讀） 

三讀條文 現行條文 

第 20 條 

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

起十日內完納。 

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

能即時完納者，得准許其

於三個月內分期完納。但

遲誤一期不繳納者，以遲

誤當期之到期日為餘額之

完納期限。 

第 20 條 

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

起十日內完納。 

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

能即時完納者，得准許其於

三個月內分期完納。但遲誤

一期不繳納者，以遲誤當期

之到期日為餘額之完納期

限。 

罰鍰逾期不完納者，警察機

關得聲請易以拘留。 

在罰鍰應完納期內，被處罰

人得請求易以拘留。 

二、國家賠償法（108.12.18 修正） 

新修條文 舊法條文 

第 3條 

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

欠缺，致人民生命、身體、

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

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 

前項設施委託民間團體或

個人管理時，因管理欠缺

致人民生命、身體、人身

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

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 3條 

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

理有欠缺，致人民生命、身

體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應
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前項情形，就損害原因有應

負責任之人時，賠償義務機

關對之有求償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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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二項情形，於開放之山

域、水域等自然公物，經

管理機關、受委託管理之

民間團體或個人已就使用

該公物為適當之警告或標

示，而人民仍從事冒險或

具危險性活動，國家不負

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，於

開放之山域、水域等自然

公物內之設施，經管理機

關、受委託管理之民間團

體或個人已就使用該設施

為適當之警告或標示，而

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

性活動，得減輕或免除國

家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一項、第二項及前項情

形，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

任之人時，賠償義務機關

對之有求償權。 

第 8條 

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

知有損害時起，因二年間

不行使而消滅；自損害發

生時起，逾五年者亦同。 

第二條第三項、第三條第

五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

償權，自支付賠償金或回

復原狀之日起，因二年間

不行使而消滅。 

第 8條 

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

有損害時起，因二年間不行

使而消滅；自損害發生時

起，逾五年者亦同。 

第二條第三項、第三條第二

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

權，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

狀之日起，因二年間不行使

而消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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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條 

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

賠償者，以該公務員所屬

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 

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害

賠償者，以該公共設施之

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

務機關；依第三條第二項

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委託

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 

前二項賠償義務機關經裁

撤或改組者，以承受其業

務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

關。無承受其業務之機關

者，以其上級機關為賠償

義務機關。 

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

務機關，或於賠償義務機

關有爭議時，得請求其上

級機關確定之。其上級機

關自被請求之日起逾二十

日不為確定者，得逕以該

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

關。 

第 9條 

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

賠償者，以該公務員所屬機

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 

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害

賠償者，以該公共設施之設

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

機關。 

前二項賠償義務機關經裁

撤或改組者，以承受其業務

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無

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者，以其

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 

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

務機關，或於賠償義務機關

有爭議時，得請求其上級機

關確定之。其上級機關自被

請求之日起逾二十日不為

確定者，得逕以該上級機關

為賠償義務機關。 

第 17 條 

本法自中華民國七十年七

月一日施行。 

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

行。 

第 17 條 

本法自中華民國七十年七

月一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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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訴訟法（108.12.13三讀） 

三讀條文 現行條文 

第 98-5條 

聲請或聲明，不徵收裁判

費。但下列聲請，徵收裁

判費新臺幣一千元： 

一、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

參加。 

二、聲請回復原狀。 

三、聲請停止執行或撤銷

停止執行之裁定。 

四、起訴前聲請證據保

全。 

五、聲請重新審理。 

六、聲請假扣押、假處分

或撤銷假扣押、假處

分之裁定。 

七、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三

十聲請事件。 

第 98-5條 

聲請或聲明，不徵收裁判

費。但下列聲請，徵收裁判

費新臺幣一千元： 

一、 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

參加。 

二、聲請回復原狀。 

三、聲請停止執行或撤銷

停止執行之裁定。 

四、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。 

五、聲請重新審理。 

六、聲請假扣押、假處分或

撤銷假扣押、假處分之

裁定。 

都市計畫審查程序 

第 237-18條 

人民、地方自治團體或其

他公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

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

畫違法，而直接損害、因

適用而損害或在可預見之

時間內將損害其權利或法

律上利益者，得依本章規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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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以核定都市計畫之行

政機關為被告，逕向管轄

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

訟，請求宣告該都市計畫

無效。 

前項情形，不得與非行本

章程序之其他訴訟合併提

起。 

第 237-19條 

前條訴訟，專屬都市計畫

區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

管轄。 

－ 

第 237-20條 

本章訴訟，應於都市計畫

發布後一年之不變期間內

提起。但都市計畫發布後

始發生違法之原因者，應

自原因發生時起算。 

－ 

第 237-21條 

高等行政法院收受起訴狀

後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

被告。 

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，

應於二個月內重新檢討原

告請求宣告無效之都市計

畫是否合法，並分別依下

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 如認其違反作成之

程 序 規 定 得 補 正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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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應為補正，並陳

報高等行政法院。 

二、如認其違法者，應將

其違法情形陳報高等

行政法院，並得為必

要之處置。 

三、如認其合法者，應於

答辯狀說明其理由。 

被告應附具答辯狀，並將

原都市計畫與重新檢討之

卷證及其他必要文件，一

併提出於管轄之高等行政

法院。如有與原告請求宣

告無效之都市計畫具不可

分關係者，亦應一併陳報。 

第 237-22條 

高等行政法院受理都市計

畫審查程序事件，不適用

前編第三章第四節訴訟參

加之規定。 

－ 

第 237-23條 

高等行政法院認為都市計

畫如宣告無效、失效或違

法，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

上利益將直接受損害者，

得依職權命其參加訴訟，

並得因該第三人之聲請，

裁定允許其參加。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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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情形，準用第四十二

條第二項、第四十三條、

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七條

規定。 

依第一項參加訴訟之人為

訴訟當事人。 

第 237-24條 

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，

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具利害

關係之第三人有輔助一造

之必要者，得命其參加訴

訟。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

亦得聲請參加。 

前項情形，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一

條及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

七條之規定。 

－ 

第 237-25條 

高等行政法院審理都市計

畫審查程序事件，應依職

權通知都市計畫之擬定機

關及發布機關於期日到場

陳述意見，並得通知權限

受都市計畫影響之行政機

關於期日到場陳述意見。

權限受都市計畫影響之行

政機關亦得聲請於期日到

場陳述意見。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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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7-26條 

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已

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，同

一都市計畫經聲請司法院

大法官解釋者，高等行政

法院在解釋程序終結前，

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。 

－ 

第 237-27條 

高等行政法院認都市計畫

未違法者，應以判決駁回

原告之訴。都市計畫僅違

反作成之程序規定，而已

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

合法補正者，亦同。 

－ 

第 237-28條 

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請求

宣告無效之都市計畫違法

者，應宣告該都市計畫無

效。同一都市計畫中未經

原告請求，而與原告請求

宣告無效之部分具不可分

關係，經法院審查認定違

法者，併宣告無效。 

前項情形，都市計畫發布

後始發生違法原因者，應

宣告自違法原因發生時起

失效。 

都市計畫違法，而依法僅

得為違法之宣告者，應宣

告其違法。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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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三項確定判決，對第三

人亦有效力。 

第一項情形，高等行政法

院認與原告請求宣告無效

之部分具不可分關係之不

同都市計畫亦違法者，得

於判決理由中一併敘明。 

第 237-29條 

都市計畫經判決宣告無效

或失效確定者，判決正本

應送達原發布機關，由原

發布機關依都市計畫發布

方式公告判決主文。 

因前項判決致刑事確定裁

判違背法令者，得依刑事

訴訟法規定提起非常上

訴。 

前項以外之確定裁判，其

效力不受影響。但該裁判

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

者，自宣告都市計畫無效

或失效之判決確定之日

起，於無效或失效之範圍

內不得強制執行。 

適用第一項受無效或失效

宣告之都市計畫作成之行

政處分確定者，其效力與

後續執行準用前項之規

定。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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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前條第三項宣告都市計

畫違法確定者，相關機關

應依判決意旨為必要之處

置。 

第 237-30條 

於爭執之都市計畫，為防

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

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，

得聲請管轄本案之行政法

院暫時停止適用或執行，

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 

前項情形，準用第二百九

十五條至第二百九十七

條、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三

項、第四項、第三百零一

條及第三百零三條之規

定。 

行政法院裁定准許第一項

之聲請者，準用前條第一

項規定。該裁定經廢棄、

變更或撤銷者，亦同。 

－ 

第 237-31條 

都市計畫審查程序，除本

章別有規定外，準用本編

第一章之規定。 

－ 

第 263條 

除本編別有規定外，前編

第一章及第五章之規定，

於上訴審程序準用之。 

第 263條 

除本編別有規定外，前編第

一章之規定，於上訴審程序

準用之。 



 

12 

 


